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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所有大型中等收入經濟體均已實施或正考慮推動直接碳定價，目前共有
80 項碳稅與 ETS 正在實施中，過去 12 個月淨增 5 項。多數新設與規劃的機制多
為ETS，雖然設計有所差異，但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政府選擇採用以排放強度為
基礎的設計。 

2.​實施碳稅或 ETS 的經濟體總和，約佔全球 GDP 的三分之二。全球超過一
半的電力部門排放與將近一半的工業部門排放已受到直接碳定價。其他部門的
涵蓋程度仍然很低，如農業排放迄今仍未有碳價。 

3.​直接碳定價持續為公共財政籌措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收入。2024年的碳收
入低於2023年，主要原因是歐盟與英國等大型排放交易體系（ETS）碳價下降；但
就實質價值而言，仍比十年前高出三倍以上。2024 年超過一半的碳收入已指定用
於環境、基礎設施與發展專案，與往年相比略有增加。 

4.​因合規用途短期需求激增，全球碳權註銷量增加。私部門仍是碳權需求的
主要驅動者，透過自願市場與國內合規市場取得碳權，凸顯碳市場在引導私人資
金投入去碳化專案上的角色。自願買家對於碳權的偏好轉向以自然為本的移除
型專案與潔淨鍋爐專案。CORSIA雖然已於2024年啟動第一階段，但供需仍存有
高度不確定性 

5.​市場中未註銷碳權的剩餘量持續增加，多數未被註銷的碳權屬於2022年
前核發的碳權。全球碳權供給也略有下降，除了以自然為本的移除型專案核發量
高於2023年。 

6.​碳權價格略微下滑，但特定類型仍有溢價，如以自然為本的碳移除類型及
符合國際合規市場使用資格的碳權。另外，碳權價格與民間評級機構給出的信用
評級之間出現正相關趨勢。 
 
碳稅與碳定價章節摘要 

目前全球約有 28% 的溫室氣體排放受到碳定價的涵蓋（見圖1），全球共實施
了 43 項碳稅與 37 項碳排放交易制度（ETS）。其中最重要的新增範圍是中國國家
碳交易制度擴大納入水泥、鋼鐵與鋁產業，總涵蓋排放量因此增加約 30 億噸 
CO₂e。除此之外，哥倫比亞也將全國碳稅的課徵對象從液態與氣態化石燃料擴大
至燃煤設施。整體而言，全球實施的碳定價工具數量略有增加，新增制度與先前
暫停制度的重啟抵銷了加拿大碳稅的退場。新增的碳交易制度包括美國科羅拉
多州新增的 ETS，以及美國俄勒岡州重啟的ETS。新增碳稅部分則包括以色列針
對燃料的新碳稅，以及墨西哥的兩項地方性碳稅，分別在墨西哥市與莫雷洛斯
州。台灣也啟動碳費制度。葡萄牙則於2024年9月重啟碳稅制度。然而。加拿大終
止聯邦燃料費，導致卑詩省的地方碳稅與薩斯喀徹溫省的排放基準定價制度（
OBPS）一併取消，這些政策變動凸顯出政治經濟對碳定價政策的重要性與影響。 

 



 
圖1 2005–2025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受到 ETS 或碳稅涵蓋的比例變化 

 

 
圖2 全球碳交易制度（ETS）與碳稅的實施、開發中與考慮中狀況地圖 

 
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包括大型中等收入經濟體，已經實施或正在推動碳定價

制度，而亞洲各國的角色日益重要。近期的多數進展主要是ETS的研議或採行，
而非碳稅。如巴西、土耳其、印度都在推動ETS，後兩個主要是推動以排放強度
為基礎的方式，其特色是不對總體排放設限，而是為各個排放實體設定基準，作
為其淨排放的上限。另外，泰國已通過碳稅政策，馬來西亞宣布針對能源與鋼鐵
產業於 2026 年前導入碳稅，菲律賓提出法案欲建立碳交易制度。 



圖3 碳定價工具（ETS 與碳稅）對各部門排放的涵蓋情形 
 
在覆蓋產業部門上，電力部門依然是碳定價覆蓋程度最高的部門，主要是因

為中國、歐盟跟印尼等主要經濟體的ETS都包含電力部門，電力部門的去碳化，
能為下游產業創造更多減排空間。隨著中國近期擴大覆蓋範圍後，工業部門也緊
追其後。然而，其他部門的碳定價覆蓋程度普遍較低。其他部門，如農業與廢棄
物，目前大致未被碳定價涵蓋。 

於碳價而言，中國、歐盟與韓國ETS的碳價有小幅上升，加州和紐西蘭ETS的
碳價小幅下降。幾項既有的碳稅制度，如哥倫比亞、丹麥、愛沙尼亞、冰島、愛爾
蘭、挪威與南非，也依照計畫上調了稅率，但多數調幅不大（見圖4）。在已實施的
碳定價工具中，實質平均碳價從2015 年每噸二氧化碳當量略高於10美元，上升至 
2025 年約為 19 美元，碳價上升的推力主要是因為歐盟 ETS的配額價格。然而，
總體而言，目前 ETS 與碳稅的實質價格水準，仍低於多個組織所建模的實現全球
溫控目標之情境所需水準。高階碳價委員會（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指出，若以 2017 年美元計算，到 2020 年應至少達到每噸二氧化碳當量40
至80美元、到2030年則應達到50至100美元的直接碳價，才有可能將升溫幅度控
制在遠低於2°C的範圍內。2022 年IPCC AR6指出，若要將升溫限制在2°C以內，
其所對應的邊際減量成本，在2030年時約為90美元／噸（以2015年美元計），而在
2050年則為210美元／噸。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GFS）則指出，若要實現2050年淨
零排放，其所對應的碳價（2010年美元計）到2035年需達300美元／噸。 



 

 
圖4 呈現截至2025年4月1日，各項ETS與碳稅的價格以及涵蓋程度的差異 
 
在碳價收入上，收入雖較去年略為下降，但仍為政府預算貢獻超過 1,000 億

美元（見圖9）。碳交易制度（ETS）的收入下降接近10%，而碳稅收入約成長了10%
。但總體而言，碳定價收入佔全球政府總稅收的比例仍然很小，且遠遠低於2023 
年用於化石燃料消費補貼的6,200 億美元。 

 
圖9 2015–2024年ETS與碳稅的總收入 

 
碳定價收入已被運用於多種用途，包括促進環境與發展目標，例如投資潔淨



能源專案。加州將其 ETS 所累積徵得的近280 億美元，用於推動去碳化、公共健
康與經濟成長等。碳收入也用來支持受影響的企業與家庭，以緩解成本上升的影
響，其中也用在協助勞工技能再培訓，創造就業機會。歐盟 ETS 的收入中約有9%
用於促進社會福祉，包括技能發展。碳收入也被用於抵減勞動稅賦，藉此提升勞
動生產力以促進經濟成長。以下為碳定價收入分配的真實案例： 

1.​歐盟設立「社會氣候基金」，配合即將於2027年啟用的EU ETS2。該基金旨
在為轉型至淨零過程中的弱勢產業與群體提供經濟支援。其核心是制定「國家社
會氣候計畫」，藉此將資金精準投向特定受影響群體。資助措施可包含建築節能
與翻新、低碳交通，以及潔淨暖氣與冷氣等方案。 

2.​支援巴西工業脫碳並補償原住民族群：巴西的ETS規範未來前五年的碳收
入分配方式如下：15%用於ETS的建置與運營；75%用於支援被規範設施的脫碳行
動；至少5%將用於補償原住民及其社群。 

越來越多的碳定價收入被投入至低碳發展項目。氣候經濟研究院（I4CE）的
分析顯示，2024年約有56%的碳定價收入被指定用於環境、基礎建設與發展項目
，比2018年增加超過4個百分點。在2024年，全球約有25%的碳收入被用於緩解轉
型過程中的社會影響，包括直接將收入轉移給受碳定價影響的家庭與企業（19%）
，或是減稅（6%）（見圖10）。免費配額、稅收豁免，以及以碳權抵換等措施，皆會
造成政府潛在的收入損失。儘管免費配額有助於控制碳洩漏風險與維持產業國
際競爭力，但它也會降低政府可徵得的收入。I4CE分析指出，2023年在實施拍賣
機制的總量管制與交易體系中，因免費配額而流失的年度潛在收入約為670億美
元，接近ETS所實際創造的收入總額。 

 

 
圖10 2018–2024年ETS與碳稅收入的用途分類占比 

 
 
碳權市場與機制章節摘要 



2024 年，碳權市場出現註銷量增加、核發量穩定，以及平均價格小幅下降的
趨勢。然而，不同類型碳權在需求、供給與價格方面的差異性逐漸擴大。碳權註
銷量的成長主要來自國內合規市場需求增加，而自願性市場買家的需求則略有
下降。供給仍持續超過需求，獨立認證機制下的碳權約有10 億噸未被註銷。碳權
的價格也根據專案類型有所差別，碳移除專案碳權的價格溢價，符合國際合規市
場標準或具高品質評級的碳權的價格也更高。 

2024 年的碳權註銷比2023年增加約15%（見圖12），其中用於合規用途的碳
權註銷佔總量的將近四分之一。隨著新興合規需求來源的出現，合規市場的角色
可能更加重要。這些新來源包括新加坡的碳稅制度與韓國 ETS，兩者皆允許使用
國際碳權作為抵換工具。 

 
圖12 2023–2024年用於合規與自願用途的碳權註銷總量，以及合規用途註銷的需

求來源 
 
自願市場的買家轉向偏好自然型碳移除與清潔爐灶專案。由獨立認證機制

所核發的自然型碳移除碳權註銷量上升近25%，主要是因為供給增加與市場對移
除型碳權興趣提升所驅動。清潔爐灶專案產生的碳權註銷量較2023年成長了50%
。儘管再生能源專案碳權的註銷量略有下降，但在2024年中仍佔獨立認證機構所
記錄註銷量的近三分之一（見圖13）。 

 



 
圖13 2021–2024年間，獨立認證機制的碳權核發、註銷與未註銷碳權數量 

 
政府認證機制一直是碳權供應的穩定來源，提供國內合規市場所需的彈性，

截至2025年4月1日，全球共有33個政府主導的碳權認證機制實施中，另有11個正
處於規劃或開發階段（見圖14）。2024年，來自政府認證機制的碳權核發量占總核
發量的略高於10%，與2023年大致相同。 

除了政府碳權制度，多個國家，如巴拉圭、坦尚尼亞、越南與尚比亞也為參
與國際碳市場建立法律與制度基礎。這些制度內容包括定義申請東道國授權的
規則、要求與責任；界定哪些活動符合《巴黎協定》第六條下的碳權核發資格；訂
定交易與執行所得的分潤安排。另外也包含發展新的碳權登錄系統和採用由第
三方業者管理的商業化登錄平台。 

 



 
圖14 截至2025年4月1日之政府認證機制分布地圖 

 
在碳權專案類型的討論上，2024 年，獨立認證機構的碳權核發量減少，主因

是避免毀林專案供給量下降，該類專案過去一直是主要供應來源。自然型碳移除
專案，尤其是森林經營改善與造林／再造林的碳權核發量較2023年成長近20%。
再生能源專案的碳權核發量維持穩定。家庭設備類專案，尤其是清潔爐灶的碳權
核發量則大幅成長，但仍伴隨著環境誠信爭議，包括採用過時的資料值評估非永
續性生質能源採集比例以及對爐具實際使用比例與使用頻率的假設過於樂觀。
截至2025年初，超過三分之二的未註銷碳權來自於2022年以前的減排／移除活
動。最常見的未註銷碳權專案類型為林業與土地利用專案（36%）與再生能源專案
（30%）（見圖15）。 



 
圖15 截至2025年4月，獨立認證機構未註銷碳權之專案類型與年份分布 

 
2024 年，大多數類型的碳權項目價格皆出現下跌（見圖18），但以自然為本的

碳移除專案價格表現出較強的抗跌性。根據 Ecosystem Marketplace 的統計，2024
年OTC平均價格為每公噸6.78美元，較2023年平均價格低約6%。碳權價格趨勢顯
示，品質與價格之間的關聯性正日益增強，買方更願意為具有高品質的碳權支付
更高價格。此外，可用於NDC或國際合規市場的碳權，其價格也普遍高於僅用於
自願市場的碳權，在 《巴黎協定》第6.2條與CORSIA 第一階段下交易的碳權，價
格普遍超過每噸20美元。價格溢價部分反映了專案開發者在多數國家需要負擔
地主國政府授權的附加成本，以及該國提供相應調整所承擔的機會成本。 



 
圖18 按專案類型劃分的碳權交易所價格變化，從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1日 


